
 

浙江海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2023�年一季度报告 

重要提示：浙江海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本行”）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

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

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本行严格遵照《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金融债券发行管理

办法》和《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金融债券发行管理操作规程》，

根据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，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按季度

披露经营信息、财务信息及资本管理信息，确保所披露的信

息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现将具体数据信息披露如下： 

一、经营情况 

截至 2023 年 3 月末，本行未经审计合并口径下资产总

额 389.33 亿元、负债总额 364.56 亿元，实现营业收入 1.84

亿元，净利润 0.74 亿元。

二、资本管理情况 

截至 2023 年 3 月末，本行资本充足率 12.51%，核心一

级资本充足率 9.75%，一级资本充足率 9.75%。具体情况详

见下表： 

单位：人民币万元 

项 目 2023年3月末 

资本总额 312762.98 

其中：核心一级资本 243957.65 

其他一级资本 0 



二级资本 69091.08 

资本扣除项 285.75 

其中：核心一级资本扣除项 285.75 

其他一级资本扣除项 0 

二级资本扣减项 0 

资本净额 312762.98 

风险加权资产合计 2499170.58 

其中：信用风险加权资产 2356377.42 

市场风险加权资产 7691.25 

操作风险加权资产 135101.91 

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9.75% 

一级资本充足率 9.75% 

资本充足率 12.51% 

注：根据《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相关规定，本行信用风险加权

资产采用权重法计量，市场风险加权资产采用标准法计量，操作风险加权资产采

用基本指标法计量。 

三、对外投资情况 

截至 2023 年 3 月末，持有浙江农村商业联合银行股份

有限公司股权，投资成本 5000 万元，计入其他权益工具投

资科目。 

四、发行资本工具情况 

（一）2018 年二级资本债券 

根据中国银监会浙江监管局出具的《中国银监会浙江监

管局关于浙江海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二级资

本债券的批复》（浙银监复〔2017〕252 号）及中国人民银行

出具的《中国人民银行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》（银市场许准

予字〔2017〕第 208 号）核准。2018 年 6 月 28-29 日，本行

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以簿记建档集中配售方式公开发行

2.00 亿元人民币二级资本债券。本期债券为 10 年期固定利



率附息债券，在第 5 年末有提前赎回权，起息日和缴款日为

2018 年 6月 29 日，按年付息，票面利率 5.80%。 

（二）2021 年二级资本债券 

根据中国银监会浙江监管局出具的《中国银保监会浙江

监管局关于浙江海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二级

资本债的批复》（浙银保监复〔2020〕779 号）及中国人民银

行出具的《中国人民银行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》（银许准予

决字〔2021〕第 16 号）核准。2021 年 3 月 17-19 日，本行

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以簿记建档集中配售方式公开发行

2.00 亿元人民币二级资本债券。本期债券为 10 年期固定利

率附息债券，在第 5 年末有提前赎回权，起息日和缴款日为

2021 年 3月 19 日，按年付息，票面利率 5.30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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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 4 月 20 日       

 






	附件：浙江海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一季度财务报表.pdf
	浙江海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一季度报告.pdf

